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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财险附加媒体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络安全类保险相关主险（以下

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上述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约定事项，以主险为准。主

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兹经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同意并约定，在保险期间及保险单列明的追溯期内，

被保险人实施电子媒体活动时，因疏忽、过失行为给第三者造成损失，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

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经扣除本附加险合同

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率（额）后，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内负责赔偿。

电子媒体，是指以一定的电子手段，通过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来进行宣传的媒体，包括

电报、电视、广播、电话等一切电子形式的媒体。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合同所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均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若主险合同条款

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险合同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第四条 下列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费用，或存在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及其代表人、代理人、雇员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

（二）被保险人在未获得有效许可或授权的情况下下载或上传数字音乐、电影、软件

或电子游戏；

（三）被保险人为他人提供的广告服务；

（四）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预见的索赔情况。


